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檔案應用申請書填寫範例 

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（居）所、聯絡電話 

 

申請人：李中華 

580302 
B123456789 

【請填列身分證字號或護照

號碼】 

地址：台北市伊通街五十九巷
十號 

電話：(H) 

(O)25131888 

傳真：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

 

※ 代理人： 

 

與申請人之關係： 

 

  

地址： 

電話：(H) 

(O) 

傳真：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

 
※ 輔佐人： 
 
與申請人之關係： 
【輔佐人係指協助申請人閱覽檔
案者】 

  

地址： 

電話：(H) 

(O) 

傳真：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

申請人職業：學生□軍□公□教□自由業□服務業□其他（請說明）：      【勾選其他者請說明】 

※ 法人、團體、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

(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)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
(請先至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網址 http://near.archives.gov.tw 查明後填入） 申請項目（可複選） 

【閱覽、抄錄】【複製】 檔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

1 0091／50010299／00002／1／012 民眾釋疑 □      

全國檔案目錄查詢網目錄填寫範例 

 

1. 機關名稱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
文件產生日期： 2003/02/19 

  檔號：0091／50010299／00002／1／012 系統流水號： 16770 

  
案名：民眾釋疑 

  

媒體型式： 紙本 數量： 紙本 1 頁 

發文字號： --     

收文字號： 0920001613     

來文字號： --     
 

 

※序號        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，事由： 

申請目的：□個人或關係人資料查詢  學術研究 □新聞刊物報導 □業務參考 
□其他（請敘明目的）：         【勾選其他者請說明】 

 此致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【檔案管有機關】 

申請人簽章：李中華  ※代理人簽章：      申請日期：93 年 03 月 23 日  

注意事項： 

1.藍色標示者為必要欄位；※標記者，請依需要加填。 

2.本表檔案申請欄如不敷使用，請另紙書寫並裝訂於申請書後。 

3.申請應用機關檔案者，請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；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，請檢具委任書；如係法定代理者，
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 


